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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若交通部為興辦公共交通建設，欲徵收甲地方自治團體所有之土地，擬

具徵收計畫書並送請內政部核准該徵收案。請問：甲地方自治團體若不

服該徵收處分，可否救濟？甲地方自治團體可否請求應比照人民而發給

相同標準之補償金？（25 分）

二、人民甲所有之工廠因亂排廢水，遭主管機關罰鍰新臺幣 1 千萬元，甲因

拒未繳清，遭移送管轄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。承辦執行官多次限期催

告甲應自動繳清，但甲皆置之不理。因此，執行官乃限制甲住居、出海

及出境。甲對此限制不服，請問：甲得如何救濟？（25 分）

三、若甲環保機關以人民乙於廟會時違法燃放鞭炮為由裁處罰鍰新臺幣（下

同）3 千元，乙於訴願期間內並未提起救濟而繳納罰鍰。但甲機關於同

次廟會亦對同時在場之丙、丁、戊等人以違法燃放鞭炮為由裁處罰鍰

3 千元，經丙、丁先後提起訴願，訴願管轄機關以甲機關之罰鍰處分違

法為由而作出撤銷原處分之決定。請問：乙對其受裁罰之處分是否仍有

救濟途徑？（25 分）

四、若甲因違法傾倒有毒廢棄物，遭當地環保機關查獲而遭裁罰新臺幣（下

同）30 萬元，甲不服而提起訴願，請求將裁罰處分撤銷。受理訴願機關

審議後，發現甲之違章行為確實，但依裁罰基準應罰 60 萬元，原處分機

關卻適用錯誤。受理訴願機關將原處分撤銷發回原處分機關命重為適法

之處分，請問：原處分機關得否對甲作出裁罰 60 萬元之新處分？（25 分）


